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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指标内容 国家或省有关标准 文件依据 

1 
中小学校、幼儿园
生均校舍建筑面积      

（平方米/生） 

小学生均校舍建筑面积（不含宿

舍）不低于 7 ㎡，初中（不含宿舍）
不低于 9 ㎡。 

幼儿园生均校舍建设面积（以 12

个班为例）是 11.12—13.65 ㎡。 

1.《广东省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标

准》（粤教基„2013‟17 号） 

2.《幼儿园建设标准建标》建标

（„2016‟246 号） 

2 

中小学校、幼儿园

生均占地面积数        

（平方米/生） 

小学（含九年制一贯制学校小学阶
段，下同）生均校园占地面积不低

于 18 ㎡，初中（含九年制一贯制

学校中学阶段，）生均校园占地面
积不低于 23 ㎡的；市中心城区小

学不低于 9.4 ㎡，初中不低于 10.1

㎡。幼儿园生均使用面积（以 12
个班为例）是 6.67 ㎡—8.81 ㎡。 

1.《广东省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标

准》（粤教基„2013‟17 号） 
2.《幼儿园建设标准建标》（„2016‟

246 号） 

3 

中小学校、幼儿园

千人学位数(学生/

千人） 

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学校千人学位

数分别不低于 40 座、80 座、40 座。 

《广东省促进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

展行动方案》和《广东省推动义务教

育优质均衡发展行动方案》（粤府办

„2018‟28 号） 

4 

财政一般公共预算

教育支出逐年只增
不减 

逐年只增不减。 

广东省推进教育现代化先进县（市、

区）督导验收方案（修订）（粤府教
督函„2017‟68 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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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

在校学生人数平均
的一般公共预算教

育支出逐年只增不

减 

逐年只增不减。 

广东省推进教育现代化先进县（市、

区）督导验收方案（修订）（粤府教 
督函„2017‟68 号） 

6 
幼儿园教师持证上

岗率 

2018 年幼儿园教师持证上岗率达
到 80%，2020 年基本实现幼儿园教

师全员持证上岗。 

《广东省教师队伍建设“十三五”建

设》（粤教师„2017‟7号） 

7 
任教师高一级学历
比例 

2018 年珠三角地区：幼儿园专任教
师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为达 80%；

小学专任教师本科以上学历的比

例达 70%；初中专任教师本科率达
95%；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教

师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学位以上比

例达 18%（且每年递增 1%）。到 2022
年，幼儿园专任教师大专以上学历

比例达到 90%，小学、初中专任教

师本科以上学历比例分别达到 80%

和 95%，高中阶段学校教师硕士研

究生以上学历比例达到 20%，职业

院校专业课教师中双师型教师比
例稳定在 60%以上。 

1.《广东省推进教育现代化先进县

（市、区）督导验收方案》（修订）（粤

府教督函„2017‟68 号） 
2.广东省委、省政府印发《关于全面

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

施意见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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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
学前教育三年入园
率 

2018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100%。 
《广东省教育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
（2016-2020 年）》（粤教规„2016‟
39 号） 

9 
公办幼儿园和普惠
性民办幼儿园在园
幼儿占比 

到 2020 年，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
民办幼儿园占比达 80％以上。（且
就读公办幼儿园幼儿人数达 50%） 

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增加
幼儿园中小学学位和优质教育资源
供给的意见》（粤府办„2017‟67）
号 

10 
义务教育标准班额
占比 

小学、初中所有班级学生数分别不
超过 45 人、50 人。（标准班额占比
没有具体要求，按排位赋分，比例
越高越好） 

《关于印发广东省县域义务教育优
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实施办法的通
知》的通知（粤府教督函„2017‟70
号） 

11 

异地务工人员随迁
子女入读公办学校
（及政府购买学位
的民办学校）比例 

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和政府购买
服务的民办学校就读的比例不低
于 85%。 

《关于印发广东省县域义务教育优
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实施办法的通
知》的通知（粤府教督函„2017‟70
号） 

12 
规范化幼儿园、义
务教育标准化学校
占比 

省规范化幼儿园达 95%以上；义务
教育阶段普通中小学校中公办标
准化学校覆盖率 100%，民办标准化
学校覆盖率 70%以上。 

《广东省推进教育现代化先进县
（市、区）督导验收方案（修订）》（粤
府教督函„2017‟68 号） 

13 
学生体质健康达标
率 

小学、初中学生《国家学生体质健
康标准》学校数据上报率达 100%，
合格率达到 95%，优良率达 25%。 

1. 《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
估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（粤府教督
„2014‟13 号） 
2. 广东省教育强县督导验收方案（修
订）（粤府教督函„2017‟68 号）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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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
高中学业水平考试
成绩 C级以上比例 

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C级以上比
例珠三角地区达 85%以上。 

《广东省推进教育现代化先进县
（市、区）督导验收方案（修订）》（粤
府教督函„2017‟68 号） 

 
15 
 

教育信息化建设 

中小学宽带接入比例达到 100%，城
镇中小学接入带宽不低于 500M，其
他学校不低于 100M。100%学校能自
行设计或依托上级公共教育服务
平台，建成学校门户网站和教育教
学管理平台，所有教学点实现数字
教育资源全覆盖。中小学校网络多
媒体教室占总课室比例不低于
90%。100%教师配备专用教学用终端。  

《广东省推进教育现代化先进县
（市、区）督导验收方案（修订）》（粤
府教督函„2017‟68 号） 

16 
每百名学生拥有高
于规定学历教师数 

小学、初中分别达到 4.2 人以上、
5.3 人以上。 

《关于印发广东省县域义务教育优
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实施办法的通
知》的通知（粤府教督函„2017‟70
号） 

17 
每百名学生拥有县
级以上骨干教师数 

小学、初中均达到 1 人以上。 

18 
每百名学生拥有体
育、艺术（美术、
音乐）专任教师数 

小学、初中均达到 0.9 人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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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
生均教学及辅助用
房面积 

小学、初中分别达到 4.5 平方米以
上、5.8 平方米以上。 

《关于印发广东省县域义务教育优

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实施办法的通

知》的通知（粤府教督函„2017‟70
号） 

20 
生均体育运动场馆

面积 

小学、初中分别达到 7.5 平方米以

上、10.2 平方米以上。 

21 
生均教学仪器设备

值 

小学、初中分别达到 2000 元以上、

2500 元以上。 

22 
每百名学生拥有网
络多媒体教室数 

小学、初中分别达到 2.3 间以上、
2.4 间以上。 

23 
音乐、美术专用教

室 

所有小学、初中每 12 个班级配备

音乐、美术专用教室 1间以上；其

中，每间音乐专用教室面积不小于
96 平方米，每间美术专用教室面积

不小于 90 平方米。 

24 小学、初中规模 

所有小学、初中规模不超过 2000
人，九年一贯制学校、十二年一贯

制学校义务教育阶段规模不超过

2500 人。 

25 公用经费 
生均公用经费达到当年省规定标
准，不足 100 名学生村小学和教学

点按 100 名学生核定公用经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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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 
特殊教育学校生均
公用经费 

特殊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不低
于 6000 元。 

27 
教师 5 年 360 学时

培训完成率 

教师 5年 360学时培训完成率达到

100%。 

《关于印发广东省县域义务教育优

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实施办法的通
知》的通知（粤府教督函„2017‟70

号） 

28 交流轮岗 

全县每年交流轮岗教师的比例不

低于符合交流条件教师总数的

10%；其中，骨干教师不低于交流

轮岗教师总数的 20%。 

29 教师资格证上岗率 
专任教师持有教师资格证上岗率
达到 100%。 

30 就近划片入学比例 

城区和镇区公办小学、初中（均不

含寄宿制学校）就近划片入学比例
分别达到 100%、95%以上。 

31 
优质高中招生名额

分配比例 

全县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分配比例

不低于 50%，并向农村初中倾斜。 

32 初中三年巩固率 全县初中三年巩固率达到95%以上。 

33 
残疾儿童少年入学

率 

全县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达到 95%

以上。 

34 教师培训经费 

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预算内安排的教
师培训经费占教师工资总额的比

例达到 2%以上，并按时拨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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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 
国家义务教育质量

监测学生学业水平 

在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，相关
科目学生学业水平达到Ⅲ级以上，

且校际差异率低于 0.15。 

36 实验室（科学教室） 

初中应设有理、化、生实验室/探

究室（含仪器室、准备室），初中

19 班以下生物实验室/探究室可与

化学实验室/探究室合设。小学应

设有科学教室。 

《广东省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标准》
（粤教基„2013‟17 号） 

 

37 计算机教室 

学校应设有 1 间计算机教室。31

班以上初级中学应增设计算机教

室 1 间。 

38 生均图书册数 小学 20 册以上，初中 25 册以上。 

39 
师生比（学生与专

任教师比） 

城市小学达到 1:20.6，县镇、农村
小学达到 1:23.3；城市初中达到

1:15.3，县镇、农村初中达到

1:18.1。 


